附件1
评审标准和方法
	序号
	评审内容
	评分标准

	价格部分（30分）

	1
	磋商报价
（30分）
	综合评分法中的价格分统一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即满足磋商文件要求且最后报价最低的供应商的价格为磋商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其他供应商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磋商报价得分=（磋商基准价/最后磋商报价）×30%×100
磋商小组认为供应商的最后报价明显低于其他通过响应文件审查的供应商报价，有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的，应当要求其在评审现场合理的时间内提供书面说明，必要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供应商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磋商小组应当将其作为无效投标处理。

	商务、技术部分（70分）

	2
	人员资质
（5分）
	拟投入本项目服务人员具有省级及以上档案局颁发的档案工作上岗资格证书的每个得1分，最高得5分（提供证书复印件、人员近1个月社保证明复印件加盖公章）

	3
	实施方案
（20分）
	供应商须提供完整及合理的档案数字化加工实施方案，加工流程设置合理、有详尽技术指标规格及流程图等。
A.方案的逻辑性强、完整性强、可行性强的，完全满足项目实际需求的，得20.0分；
B.方案的逻辑性较强、完整性较强、可行性较强的，基本满足项目实际需求的，得15.0分；
C.方案的逻辑性、完整性、可行性的均较弱，部分达不到满足项目实际需求的，得10.0分。
D.方案有所欠缺的，无法满足项目实际需求的，得5.0分。
E.无此项内容不得分。

	4
	项目分析
（10分）
	供应商须提供完整及合理的供项目实施重点、难点分析等。
A.分析的逻辑性强、完整性强、可行性强的，完全满足项目实际需求的，得10.0分；
B.分析的逻辑性较强、完整性较强、可行性较强的，基本满足项目实际需求的，得7.0分；
C.分析的逻辑性、完整性、可行性的均较弱，部分达不到满足项目实际需求的，得4.0分。
D.分析有所欠缺的，无法满足项目实际需求的，得2.0分。
E.无此项内容不得分。

	5
	保密措施
（20分）
	供应商须提供完整及合理的项目保密措施方案。
A.方案的逻辑性强、完整性强、可行性强的，完全满足项目实际需求的，得20.0分；
B.方案的逻辑性较强、完整性较强、可行性较强的，基本满足项目实际需求的，得15.0分；
C.方案的逻辑性、完整性、可行性的均较弱，部分达不到满足项目实际需求的，得10.0分。
D.方案有所欠缺的，无法满足项目实际需求的，得5.0分。
E.无此项内容不得分。

	6
	档案保护（15）
	供应商须提供完整及合理的项目档案保护措施方案。
A.方案的逻辑性强、完整性强、可行性强的，完全满足项目实际需求的，得15.0分；
B.方案的逻辑性较强、完整性较强、可行性较强的，基本满足项目实际需求的，得12.0分；
C.方案的逻辑性、完整性、可行性的均较弱，部分达不到满足项目实际需求的，得7.0分。
D.方案有所欠缺的，无法满足项目实际需求的，得3.0分。
E.无此项内容不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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